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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来讲个故事，是我
采访过的一件事儿。

当事人来自郏县，到市
区某银行网点存房贷。当
时，该银行在郏县没有网点，
微信和支付宝也未开发出
来，他在该银行办了房贷，只
好到市区来还款。那是个冬
天，他把车停好，下车踏上台
阶的一刹那，一沓钱从他厚
厚的棉袄里掉了出来，而他
浑然不觉，径直进入 ATM
区。这沓钱，整整1万元。

这时，一对中年男女从
银行网点大门走出来，女子
弯腰捡起钱，很淡定地把钱
放进包里，不慌不忙地离开
了。这一幕被监控视频清晰
地录了下来。

失主有感于下车丢钱的
可能性较大，与银行交涉后，
到派出所报了警。银行配合
警察调取了捡钱女子的个人
资料。然而，她矢口否认捡
了这笔钱。我作为记者介入
采访后，该女子也向我抱怨：

“我感觉很无聊，我根本就没
捡他的钱，他非要赖我。”

经咨询法律人士，失主
决定向法院刑事自诉该女
子。接到法院传票，该女子
慌了，通过中间人与失主商
量，愿意归还这笔钱，但又提
了一个要求：索要报酬。我
已忘记了失主是否满足了她
的要求，只记得当时我的感
受：这女的真是贪心啊！

昨天看到李女士丢手机
的新闻，我立刻想到，她是否可
以去法院刑事自诉捡手机者？

根据刑法，侵占罪属于
刑事自诉案件，但“告诉才处
理”，即民不告、官不究。其
中，将他人的遗忘物非法占
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
的，可适用侵占罪的罚则。

目前来看，捡手机的人，
其行为已符合侵占罪的要
件，但是否构成“数额较大”
的标准，李女士还要咨询法
律人士。如果满足数额标
准，对方又拒不归还，我支持
李女士用法律维权，但前提
依然是，她要找到拿手机的
那个人。因为诉讼要求有明
确的对象。 （雨来）

失主能否刑事自诉维权？

说 到 人 心 善 恶 的 时
候，想起上大学时一位闺
密告诉我的一件事。

有一年放寒假回家，
她在火车站广场上厕所时，
发现公厕厕纸盒上有张50
元纸币，鬼使神差，她攥住
这张钱以最快的速度逃离，
背后却传来了呼叫声。

丢钱的也是一个学生
妹。她刚上完厕所离开一
会儿就发现钱不见了。她
与男朋友快速折返后发现
厕所已没人，或许是仓皇
逃离的背影出卖了闺密，
学生妹在她身后大喊“站
住”，闺密却只管逃得头也
不回。应该是用了百米冲
刺的速度，学生妹的男朋
友一把抓住了闺密。

一对小情侣嘴里倒也
没什么难听话，还一个劲
儿地说家里条件困难，姐
姐一看就是好人之类的
话。闺密起初拒不承认，
人群慢慢聚拢，闺密红着
脸把钱还给了学生妹。

上世纪 90 年代初，50

元钱不多但也不少，适逢
过年，家在山区的她也是
一时念起。闺密是人人口
中的乖乖女，但她说每次
想起这件事，都窘得无地
自容。如果当时能多想两
分钟，应该不会有当时让
她自己都憎恶的面孔。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
言行往往都经过“三思”，
甚至包裹着伪装。可是，
当面临瞬间的利益考验，
来不及进行任何社会规范
和道德礼仪的考虑时，每
个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一
面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
天化日之下。阴暗和光明
只差一个转身，善和恶只
差一个转念。

想起药家鑫，想起北
大才子吴谢宇，他们都是
人心善恶的极端例子。有
人说人心不能直视，即使
不能明视人心，至少应对
人性应抱以敬畏之心，否
则有一天活成自己都厌恶
的模样时，如何给自己一
个交代？ （懂得）

给自己一个交代

市民李女士在商场丢了一部iPhone 6 Plus，她拨打自己的手机，电话接通了，对方却无声，她承诺对方送还手
机会酬谢，但对方一句话也不说。之后她再次拨打，对方先是挂断电话，之后就关了机。监控显示，是一位女士拿
走了她的手机。目前，李女士已报警，并威胁要在朋友圈曝光对方的照片。

微博上有一段普法小视
频，一名检察机关的工作人
员分四种情形阐述出租车上
捡到手机分属哪种犯罪行
为。其中第二种情形最常见：
出租车上捡到一部手机，悄没
声拿回家了。你一定想不到，
自己不过是随手捡了个东西
而已，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居然
不叫捡，而可能是犯罪。法
律解释是，你在明确知晓财
物不属于自己的情况下将其
据为己有就是侵占罪。

看到这里，居然有一丝
丝恐慌略过我内心深处某个
不为人知的幽暗角落——上
周，我刚刚经历过一次一模
一样的出租车捡手机事件。
当然，上车看到手机之时我
几乎是脱口而出告诉司机师
傅：“谁手机落这儿了？”随
即，我与师傅开始寻找刚刚
下车的前一个乘客，并很快
找到还未走远的失主，交还

于她。
这么拾金不昧我还恐慌

个啥？是，我应该很自豪
嘛。但扪心自问，看到手机
的那一瞬间我真的一点点心
动都没有吗？未必。懒和贪
是一对姐妹花，是人性最大
的弱点，其主要表现就是不
劳而获的心态。在没有任何
风险的前提下不劳而获，恐
怕很多人心向往之，比如彩
票中奖、遗产天降之类。中
彩票、继遗产的概率太小，近
乎等于做梦，但捡个手机、钱
包之类的却是再平常不过，
所以我们时常会面临类似的
小小考验。晚报上之所以常
常能见到拾金不昧者，想必
很多人和我一样，心中筑起
了一道理智与道德的高墙，
那一瞬间，能让一墙之隔的
贪之恶无法逾越。

嘿，顺便表扬了一把自
己！ （生鱼片）

我们与恶的距离

拿走别人遗忘的手机，与其纠结不如归还来得心安

□澎湃

近日，湖北咸宁和海南
万宁先后发生幼童被遗忘
在校车内致死事件，引人哀
痛。

6 月 3 日，记者从万宁市
有关部门获悉，引发男童在
车内昏迷致死亡的幼儿园
接 送 车 辆 ，系 违 规 运 营 车
辆，司机未曾接受过安全教
育培训。

“违规运营”看起来解
释了事故发生的原因，但这
不是追问应该停止的地方。

其一，咸宁校车事故涉
事司机所属汽车公司，系通
过正规的招投标方式与当
事 幼 儿 园 达 成 合 作 关 系 。

可见，正规校车也不能保证
安全。

其二，校车司机没接受
过安全教育培训，固然埋下
了隐患，但一个孩子被遗忘
在车内长时间无人察觉还
暴露了另外两个环节的失
守：接送老师和班主任。

公众普遍难以接受校车
闷死孩子这种悲剧，是因为
从常识来看，事故太容易避
免了。只要在孩子下车后
检查一下车厢，或者在课堂
上清点一下人数，就不会出
现问题。但现实却是，这种
低级而又致命的失误，几乎
每年都在发生。

2016 年，天津一名幼儿
园女童长时间被锁“校车”

内窒息而死，所谓“校车”其
实是一辆小轿车。2017 年，
河北接连发生 4 起幼儿遗落
在接送车辆内致死事件，4名
幼儿不幸死亡，其中三家幼
儿园或托幼机构属无证幼儿
园。2018 年，湖北武汉发生
幼儿被遗忘在校车内致死事
件，涉事幼儿园系无证办园。

更令人叹息的是，早就

有专家剖析过校车安全事
故的根源：“出事了就狠抓
一下，等安全形势转好就不
太管了，长时间一直是这样
一个过程。”然而现在似乎
依然是这样一个无奈的循
环。还要多少悲剧，还要多
少追问，才能换来真正可靠
的长效机制？

如果说早些年的校车

事故是因为制度不完善，那
么在 2012 年《校车安全管理
条例》出台之后，问题就变
成了制度没有得到落实。

人们常常责问，“为什
么不能上点心？”可是更要
知 道 ，“ 一 时 疏 忽 ”只 是 表
象，人的注意力、责任心都
有盲区。只有用制度把安
全意识和安全规范内化到
每一个司机、跟车老师、班
主任身上，孩子们的安全才
是有保障的。

校车事故之后，涉事校
车和涉事幼儿园经常被披
露“违规”“无证”。但有一
点却常被忽视，这些问题校
车和问题幼儿园在出事之
前都长期存在。值得警惕

的是，事后监管或许已成为
一些地方推卸责任的手段。

很多地方平时不愿意投
入资金建设正规的幼儿园、
运营正规的校车，但是当地
民众对幼儿园和校车的需
求又很旺盛，所以只能投向
无证幼儿园和违规校车的
怀抱。这些地方平时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等出了事再

“严查”“严管”，已经晚了。
因此校车监管不能与实

际脱离，必须因地制宜，进
行无死角的全覆盖。假如
部分无证幼儿园、违规校车
因需求原因无法轻易取缔，
那 么 也 必 须 纳 入 监 管 范
围。说白了，不把孩子遗忘
在校车上真的就那么难吗？

杜绝校车“吃人”，向制度要安全

只有用制度把安全意识和安全规范内化到每
一个司机、跟车老师、班主任身上，孩子们的安全
才是有保障的。

一些微商代理看似是商
机，实则是一种新型诈骗。
新华社记者日前从安徽省合
肥市公安局了解到，当地警
方打掉一网络诈骗团伙，该
团伙以招微商代理面膜为幌
子，受害者遍布全国多地。

合肥 19岁的学生小李
想找兼职赚点零花钱，就在
网 上 找 到 代 理 面 膜 的 广
告。对方称代理门槛低，面
膜销路很好，上班时间自

由，躺在床上都可以赚钱。
小李表达了代理意向后，对
方指派了一名“指导老师”，
在网上教她推广销售。就
在小李学习期间，陆续有人
加她为微信好友，咨询购买
面膜事宜。其中有买家提
出要大批量购买。小李见
商机十足，多次进货。很
快，“指导老师”和“买家”都

“失联”了。
民警调查发现，小李

陷入被设计的圈套中，全国
多地都有类似的诈骗案例。
警方初步查明，该诈骗团伙
分工明确，有的负责物色作
案目标，有的则同时扮演“指
导老师”和“买家”，用不同的
微信号与受害人交流。“买
家”假装要货量大，“指导老
师”试探受害人能投入多少
钱，一旦受害人没有能力进
货，就将对方拉黑。

新华社发

教你做微商？小心陷入骗局！


